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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风险揭示书 

  恒泰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请您务必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以便正确、全面地了解使用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 软件的风险。 

  “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是指软件开发商开发的通过本公司交易系统的交易接口

提供给投资者使用的网上交易系统基本委托下单功能之外的其它特殊功能的期货交易软件。

这些期货交易特殊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条件委托（或程序化）交易功能（指能够根据设定的

条件或数学计算模型自动触发的预设委托单）、手机期货委托功能、组合套利委托功能、一

键下单委托功能、预埋单委托功能、条件单委托功能、其他快速下单委托功能等。 

  如果您申请并使用相关软件提供的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在签署完毕本《“期

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风险揭示书》后，本公司将认为您已经完全了解具有“期货委托

特殊交易功能”软件的风险，且能够独立承担使用该软件可能出现的风险和由此带来的损失。 

  本公司的电子化交易系统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客户资料和交易活动的安全。尽管如

此，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本公司在此郑重提醒投资者，使用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

能”软件除了与其他交易手段共同的风险外，仍然存在且不限于以下风险： 

    （一）您在使用“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之前必须充分理解软件所具有的功能、

原理及使用方法，因该软件功能理解偏差而导致的交易结果与本公司无关。 

    （二）由于交易所交易规则所限，您使用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的软件中包括

但不限于各种自助和预设触发条件的下单功能所发生的交易委托不一定能够触发或成交。 

    （三）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的软件，所发出的买卖信号之建议，乃依据特定

数学公式计算所得结果，仅作为交易参考，据此入市，盈亏与本公司无关。 

    （四）为了配合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的使用，本公司在网站上发布相关

的信息仅供您参考，请谨慎选择，本公司不对您使用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交

易的结果负责。 

    （五）本公司与交易所的远程通讯数据线路发生故障，但交易所仍在正常进行交易。 

    （六）本公司计算机交易系统出现故障或突然停电导致本公司计算机系统中断，而交易

所还在正常进行交易。 

    （七）客户交易终端与本公司的通讯线路发生故障，但本公司和交易所仍在正常交易。 

    （八）客户在交易过程中因自身原因进行的误操作造成损失。 

    （九）由于客户对开户资料、交易账户、交易密码等重要客户资料保护不当，导致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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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盗用、仿冒而产生的亏损。 

    （十）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的数据传输可能因通讯繁忙或被恶意破坏等

原因出现中断、暂停、数据错误、丢失或不完全，造成交易出现延迟、停顿、中断，从而存

在您不能及时、完整地完成交易的情况。因此，您在使用该软件时，应及时查证核实成交情

况。 

    （十一）通过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发布的行情信息及其他期货信息，有

可能出现错误，从而导致您作出错误判断。因此，您在使用该软件时，应对比其他相关信息，

或采用其他交易手段，并及时查证相关情况。 

    （十二）由于出现网络故障或网络繁忙或交易服务器负载过重，或因受到网络黑客、网

络病毒的攻击和入侵等原因，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的软件可能会出现故障，您可

能无法及时进入或通过该系统进行正常交易，或接到错误信息，或不能实现具有“期货委托

特殊交易功能”软件提供的全部或部分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自助和预设触发条件下的下

单功能等）。鉴于上述风险的存在，您在使用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时，应当

使用其它信息系统或使用本公司提供的其他交易手段进行验证，并及时查证成交情况。 

（十三）使用“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的软件的条件设置、具体的触发记录以及您

对交易结果所持的异议，本公司不负责解释说明。 

（十四）使用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中具有手机期货委托功能的软件同时

具有以下风险： 

1、因手机期货交易是利用电信运营商的移动通讯网络和互联网传输期货交易指令，期

货交易指令可能会因移动通讯网络或互联网的因素而出现中断、停顿、延迟、数据错误等情

况，由此可能给投资者的交易带来一些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2、由于帐号、密码被泄露或开户资料遗失未办理挂失等原因，使得投资者通过手机上

网进行期货委托交易的身份可能被仿冒，造成期货被盗卖或盗买而引致损失。凡通过密码验

证所进行的一切委托、查询行动，本公司均视为投资者本人的行为； 

3、手机发布的期货交易行情信息由于传输速度的原因可能滞后，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

时间误差，可能会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 

4、投资者手机不能清楚地接收或无法接收手机信号，包括在某些地区、地点（如电梯

间、地下室）屏蔽等情况，导致期货交易或者查询失败； 

5、由于相关政策变化，手机期货委托交易规则、委托软件和委托办法发生变化导致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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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手机期货委托业务需投资者通过手机终端进行相应的操作，因此，投资者发送的委

托指令可能受手机终端功能及移动通讯网络是否畅通的影响而导致交易失败，本公司对运营

商移动通讯网络故障或者手机终端原因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7、如投资者不具备一定的手机期货交易经验或其他个人原因，可能因错误或不当操作

造成期货交易或查询失败或失误，以及遗失手机或被他人非法使用等原因造成相关的风险； 

8、由于手机期货网络通讯提供商所提供网络发生技术升级或改变可能产生的风险。 

 

鉴于上述，如果您不了解或者不能承受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的风险，本

公司建议您不要申请开通并使用“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进行期货交易。如果您申请

或已申请使用该项业务，本公司将认为您已经完全了解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

的风险，准备承受具有“期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的风险，并准备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 

本风险揭示书为《期货经纪合同》之附件。本公司保留对目前提供给您使用的具有“期

货委托特殊交易功能”软件产品进行调整的权利，届时将通过公司网站、行情系统、短信平

台等途径发布通知或公告。 

 

******************************************************************** 

    以上风险揭示，本人／本单位已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同时予以认可。 

 

 

 

             客户 （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